
附件 4：

承销类会员（外资银行类）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资格市场评价标准
考察

维度

指标

内容
指标要求

是否持

续满足
指标说明

基本

资质

展业

基础

具备债券承销业务相关制

度、部门和人员安排
是

申请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应当先配备相应的制度、部门和人员安排，

确保取得业务资格后能够合规高效地开展业务。

业务制度应包括操作规程、内控制度和风控制度。具体要求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操作规程是指对基本程序、各流程工

作要求、组织实施、岗位职责、应急处理等业务的相关规定。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内控制度和风控制度是指对风险定

义、风险识别、评估与预警、防范与控制、风险缓释、转移与补救、评价

等的制度性规定。

合法

合规

公司治理健全，不存在违法

违规等负面事项
否

违法违规等负面事项包括以下情形：

1.近三年因违法违规受到刑事处罚或重大行政处罚；

2.近一年因违法违规受到重大行政监管措施；

3.近一年受到交易商协会警告及以上的自律处分；

4.因违法违规给市场造成严重后果；

5.聘用债券市场禁入人员从事相关业务；

6.存在其他交易商协会认为不宜参与市场评价的负面情形。



监管评

级较好

近四个季度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机构评级达到绿区
否 该指标考察参评机构的整体风险防范能力。

其他 有母行集团出具的支持函 否

由外资银行所在母行集团对其开展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出具支持函。

支持函内容包括：

1．支持函由集团出具。支持函需加盖集团公章，或由有权签字人签署（需

提供相关授权文件）。

2．承诺对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各个环节提供支持，并有相关安排（特

别是集团履行后续管理义务方面）。

3．承诺将支持、督促其在华子行接受协会自律管理、遵守相关自律规则，

合规开展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

4．相关支持及承诺以长期有效的形式予以支持。

获客

能力

投资人

资源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1.近一年度服务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人家数达

到20家且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承销金额达到 50 亿

元；

2.上一年度代理境外机构结

算量达到 1000 亿元；

3.上一年度债券通托管量达

否

1.近一年度是指 2024 年 7 月 1 日-2025 年 6 月 30 日。

2.服务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人家数指以承销团成员身份在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将债务融资工具配售给投资人的账户家数。

3.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金额指以承销团成员身份在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将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配售给投资人的金额。

4.代理境外机构结算量指接受境外机构委托，代理其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的

债券交易结算量，本数据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账户项下数据为准。

5.债券通托管量指本机构所在集团通过债券通投资及其他机构通过所在



到 100 亿元；

4.取得专项主承销商资格后

参与主承销境外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只数达到 2 只

（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专项主承销商适用）。

集团托管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本数据以本机构在相关登记托管

机构系统中的数据为准。持有量为上一年度年初、年中、年末三个时点的

平均值。

6.主承销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只数指本机构作为境外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专项主承销商参与主承销的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只数。

发行人

资源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1.上一年度对公贷款金额达

到 300 亿元且对公贷款客户

数达到 500 家；

2.所在母行集团近三年平均

债券主承销金额达到 400 亿

美元。

否

1.对公贷款按照监管口径包含贷款、贴现、贸易融资和垫款。对公贷款金

额以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披露的本行数据为准。对公贷款客户数以向监管部

门报送的有关数据为准。

2.母行集团债券主承销金额指母行集团全球范围内参与的债券主承销规

模。以 2022-2024 年数据为准。


